
三明市住建局建设工程“绿色图章”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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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依据：《福建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》第9条

承办部门：市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、局城建科      承办时限：10个工作日
监督部门：市监察局驻市住建局监察室    投诉电话：8595859
申请





受理：市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





申请提交有关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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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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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不予受理通知书


□受理通知书


□补正材料通知书











审核





1、审查申报材料是否符合要求；2、审查并提出意见





审批





分管副局长    审定签发











出具审批表





1、申请验收报告；�2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（含附件）；


3、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（原件校验）；竣工验收测量报告；�4、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；


5、总平面图；


6、特殊原因绿地率达不到规划要求，应提供缴纳绿地补偿费的发票；


7、对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，并对其负责的承诺函。申请单位委托证明和受托人身份证；


8.收件登记表（从三明住建局信息网上下载）。


以上材料提供复印件的，应带原件复核。

















局城建科





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许可存在违法情形，可以向本局、监察部门或建设厅检举、申诉、控告;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收到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建设厅或三明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决定之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





